
湖北民族学院文件
鄂民院文〔2017〕79号

关于刘尧峰等41人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通  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湖北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鄂民院办发〔2016〕43号）的相关规定，经本人申请，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刘尧峰等41人具备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资格任期五年（2017年7月- 2021年6月）。
一、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民族学：刘尧峰 刘顺峰 余继平（兼职） 
中国少数民族史：王希辉（兼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唐敦双 张胥 胡兆义
民族法学：司马俊莲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李杰 
文艺学：李莉 王三毛 何荣誉 张婷
应用化学：吴称意 王艳 陈先勇 向东山
应用数学：刘显明 刘蒙（兼职） 
运筹学与控制论：魏代俊  张学新（兼职）
信息安全：李劲 沈济南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崔令军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林健 姜宁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邓志军
林特食品加工与开发：程超
中医基础理论：徐俊芳
中医妇科学：方刚（兼职）  滕红丽（兼职）
中医骨伤科学：章程鹏（兼职） 庞宇舟（兼职）
民族医学：涂星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电气工程：朱永丹 李强
外科学：邓萍萍 孙建华 朱贤林 
内科学：陈典
儿科学：吴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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